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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省教育厅 
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普通本科高校实习 

管理工作的通知 
 
各普通本科院校： 

近期，我省个别高校在学生实习工作中出现了组织管理不

规范、实习安排不合理、政策落实不到位等问题，在一定程度

上影响了高等学校教育教学秩序和谐稳定，影响了人才培养质

量整体提升。为进一步贯彻落实《教育部关于加强和规范普通

本科高校实习管理工作的意见》，切实维护学生、学校和实习

单位的合法权益，现就有关问题强调如下： 

一、合理安排实习组织形式 

    高校要根据专业特点和实习内容，确定实习的组织形式。

各类实习原则上由学校统一组织，开展集中实习。根据专业特

点，毕业实习、顶岗实习可以允许学生自行选择单位分散实习。

对分散实习的学生，要严格实习基地条件、实习内容的审核，

加强实习过程指导和管理，确保实习质量。 

二、科学制订实习方案 

    高校要根据实习内容，按照就地就近、相对稳定、节省经

费的原则，选择专业对口、设施完备、技术先进、管理规范、

符合安全生产等法律法规要求的单位进行实习。实习岗位应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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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专业培养目标要求，与学生所学专业对口或相近。任何单位

或部门不得干预学校正常安排实习，不得强制安排学生到指定

单位实习。要打破理论教学固化安排，根据单位生产实际和接

收能力，错峰灵活安排实习时间，合理确定实习流程。 

三、抓好实习的组织实施 

    高校应当会同实习单位共同制订实习计划，明确实习目

标、任务、考核标准等，共同组织实施学生实习。实习指导教

师要做好实习学生的培训，现场跟踪指导学生实习工作，检查

学生实习情况，及时处理实习中出现的问题，做好实习考核。

高校不得以实习或其他名义参与有偿培训的宣传、组织、动员。

严禁委托中介机构或者个人代为组织和管理学生实习工作。 

四、选好配强实习指导教师 

高校和实习单位应当分别选派经验丰富、业务素质好、责

任心强、安全防范意识高的实习指导教师和专门人员全程指

导、共同管理学生实习，认真听取学生反馈，定期进行检查并

向高校和实习单位报告学生实习情况。对自行选择顶岗实习单

位的学生，实习单位要安排专门人员指导学生实习，高校要安

排实习指导教师跟踪了解实习情况。 

五、做好学生权益保障 

高校和实习企业要为学生提供必要的条件及安全健康的

环境，不得安排学生从事存在安全隐患的实习活动或明显超过

学生体力的高强度劳动；不得安排学生从事与实习内容不一致

的劳动生产；不得安排学生到酒吧、夜总会、歌厅、洗浴中心

等营业性娱乐场所实习；不得安排实习的女学生从事《女职工

劳动保护特别规定》中禁忌从事的劳动；不得违规向学生收取



- 3 - 
 

实习押金、顶岗实习报酬提成、管理费或者其他形式的实习费

用；不得扣押学生财物和居民身份证、学位证、毕业证等证件；

不得要求学生提供担保或者以其他名义收取学生财物。实习

前，高校应当为学生购买实习责任险或人身伤害意外险。 

六、加强跟岗、顶岗实习管理 

各高校要科学组织，依法实施跟岗、顶岗实习。严格学校、

实习单位、学生三方实习协议的签订，明确各自的权利义务和

责任。严格遵守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的规定，除临床医学等相

关专业及实习岗位有特殊要求外，每天工作时间不得超过 8

小时、每周工作时间不得超过 44 小时，不得安排加班和夜班。

要保障顶岗实习学生获得合理报酬的权益，劳动报酬原则上不

低于相同岗位试用期工资标准的 80%。要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

权益，不得安排未满 16 周岁的学生顶岗实习。 

七、加强实习工作监管 

省教育厅将持续加强对高校实习工作的监管，对实习工作

扎实、实习教学改革与研究成效显著的高校予以表彰。对实习

过程中存在的违规行为坚决及时查处，对监管不力、问题频发、

社会反响强烈的学校，约谈相关负责人，并在一定范围内进行

通报批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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